
                                          2022年 北京交通大学 满18周岁大学生 

人保寿险学生平安保险产品宣传页            
为了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减轻学生及家庭的经济负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保险教育

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内容精神，本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为了能使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享受到充分的保险保障，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学生平安保险保障计划。 
 

险种名称 保险责任 
方案一 方案二 

等待期 免赔额 赔付比例 
保障金额 保险费 保障金额 保险费 

人保寿险学生平安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身故

/伤残保险金 
100000 元 

100 元/

人/年 

200000 元 

200 元/

人/年 

- - - 

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团

体定期寿险 
身故保险金 50000 元 100000 元 

30 日（连续

投保 0 日） 
- - 

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团

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意外伤害医疗（门

诊/住院）保险金 
8000 元 20000 元 - 

有医保    0 元 

无医保  100 元 

有医保     100% 

无医保     100% 

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住

院团体医疗保险 
疾病住院综合医疗

保险金 
55400 元 110800 元 

30 日（连续

投保 0 日） 

有医保   0 元 

无医保   0 元 

有医保     100% 

无医保     50% 

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团

体重大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金 30000 元 60000 元 

30 日（连续

投保 0 日） 
- -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时生存的配偶、父母和子女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被保险人本人 

方案一：保险费合计：￥100 元/人/年            方案二：保险费合计：￥200 元/人/年          保险期间：1 年   

客户

提示 

1．本《人保寿险学生平安保险产品宣传页》仅为宣传资料，不是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合同）、保险凭证或财务收费凭证，仅作为客户保险方案告

知使用。 

2. 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是指保险公司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免于承担给付保险金义务或其他义务的条款。 

3. 如您投保的医疗保险产品中约定以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服务机构网络中进行医疗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请您关注保险合同、我们的公告或其他形

式的通知中所列明的指定医疗服务机构。 

4．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并签发保险单为合同的生效条件，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以保险单载明日期为准。 

5.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保监会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

〔2015〕90 号）文件要求：对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

被保险人死亡时各保险公司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按以下限额执行：被保险人不满 10 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被保险人已满 10 周岁但未

满 18 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对于投保人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每一份保险合同，以下三项可以不计算在前款

规定限额之中：（1）投保人已交保险费或被保险人死亡时合同的现金价值;对于投资连结保险合同、万能保险合同，该项为投保人已交保险费或被保

险人死亡时合同的账户价值。（2）合同约定的航空意外死亡保险金额。（3）合同约定的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保险金额。保险公司不得超过上述限

额继续承保，尚未达到限额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进行承保。为未成年学生投保，投保人仅能为被保险人父母；本保险产品的投保人为北京交通大学，

被保险人为北京交通大学在册且年满 18 周岁的大学生、研究生，请您知悉。 

6. 本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评级等信息详情，您可登录人保寿险官方网站www.picclife.com

查看或致电“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95518 转寿险”查询或咨询相关内容。 

7.本公司将为贵校安排专门的保险业务人员黄慧（联系电话：18910718523），为学生办理投保事宜。 

8. 针对《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住院团体医疗保险》条款中对于免赔额及赔付比例的约定，“有

医保”指；参加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且在上述医疗保险先行费用分割。“无医保”指：未参加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

险和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或虽参加上述医疗保险但没有在上述医疗保险先行费用分割。其他未尽事宜，请以保险产品条款为准。 

特别

约定 

1、对于符合《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约定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获得基本医疗等补偿赔付的，我们每次事
故在扣除 0 元免赔额后 100%给付；未获得基本医疗等补偿赔付的，我们每次事故在扣除 100 元免赔后 100%给付。 
2、对于符合《人保寿险附加学生平安住院团体医疗保险》约定的疾病住院费用，获得基本医疗等补偿赔付的，我们扣除 0 元免赔额
后 100%给付；未获得基本医疗等补偿赔付的，我们在扣除 0 元免赔后 50%赔付。附加学生平安住院团体医疗保险，仅承担因患疾病
在我们认可的医院住院治疗的医疗责任，除外因意外伤害导致的住院医疗保险金给付责任。公费医疗指定就诊医院为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患疾病在我们认可的医院住院进行合理且必要治疗的，我们按一份方案 30 元/天乘以住
院日数、两份方案 60 元/天乘以住院日数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住院津贴保险金在同一保险期间内的给付，累计最高日数以 180 日
为限，因同一住院原因的给付，最高以 90 日为限。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间歇性入住医院，前次出院与后次入院日期间隔未达 90
日，则视为同一住院原因给付。 
3、保险方案中涉及险种的条款和费率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 号）进行
变更。 

学生

及其

家长

（监

护

人）

声明 

本人已阅读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寿险”）提供的保险条款和《人保寿险学生平安保险产品宣传页》，并已了解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条款（包括保险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等待期、保险合同犹豫期以及投保人相关权利义务、是否提供保证续保以及续保有效时间、

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解除或中止合同等部分或全部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须知、特别约定及相关释义、保险金的申领、理

赔程序以及理赔文件要求、组合式健康保险产品中各产品的保险期间、约定医疗机构的名单或者资质要求等内容进行了单独说明和明确告知。本人

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投保须知和特别约定及相关释义，并已经知晓了上述及所有已进行特别提示说明和明确告知部分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本人已经知晓其他任何人（包括销售人员）对保险条款、投保单等内容做出的与之相违背或增减的口头说明及书面陈述均为无效，一切均以保险合

同载明为准。本人自愿投保本保险，本次投保内容及相关权益均已告知并经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同意，其受益人均由被保险人指定，投保过程中填

写的各项内容真实，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人保寿险可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